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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 

切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 

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吉尔吉斯斯坦女权主义

联盟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提交的说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说明，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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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我们指出，在中亚国家，旨在保护妇女免受暴力的现有法律和国家命令的适

用和实施没有成效。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监测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结果

显示迫切需要消除和防止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暴力行为。除别的以外，迫切需要改

革立法，加强现有法律和国家命令的适用和实施，提高政府官员、私营部门、妇

女和公众对现行法律的意识，增加方案和政策执行工作的经费以及实施关于对妇

女的暴力行为的法律。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庇护所、危机中心和热线

一般是由妇女非政府组织经营的。  

 消除和防止对农村贫穷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暴力行为仍没有纳入大部分

发展工作利益攸关方的主流方案、议程和预算。在免受暴力方面，农村贫穷妇女

特别缺乏保护。国家的承诺和义务没有反映在经费提供流程中，没有为处理在农

村社区发生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分配任何资金。由于位置偏远，使农村妇女较不

容易获得用于打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工具，从而使其更容易受到暴力侵害。绑

架新娘是一种对妇女暴力行为的残酷形式，此种行为在中亚农村地区更为广泛、

更为暴力。没有一种可持续的和有足够经费的方案或机制来阻止这种对妇女暴力

行为形式。受害者没有机会获得免费法律咨询或心理康复，法律很少有效地用于

制裁肇事者。农村地区大部分执法人员对这种现象表现出父系社会的行为模式，

将其视为私人家庭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尽管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刑法典这是一

种罪行。在农村地区，警方经常拒绝采取行动，其借口是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有犯

罪行为。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农村监测对妇女暴力行为的结果显示，宗

教原教旨主义思维增长对农村贫穷妇女等弱势妇女产生负面影响。在农村地区缺

乏危机处理中心是一个大问题。农村妇女在决策机构代表人数减少，导致很难将

妇女问题，包括对妇女暴力行为问题列入当地政治议程。 

 我们呼吁各国将消除和防止对妇女和女童包括农村贫穷妇女的一切形式暴

力行为的预算项目列入国家、省和地方预算。除了为在性别平等领域实现国家政

策的活动提供经费外，它们应在国家预算和其他地方拨出足够资金以打击对妇女

的暴力行为。他们应建立为农村贫穷妇女和女童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法律和信息）

的网络，以防止和保护她们免受暴力。我们呼吁各国加强制裁侵犯妇女权利的人，

包括施加家庭暴力和绑架新娘的人。 

 我们呼吁捐助者设立专门方案，在发展优先事项没有包括妇女权利和性别平

等的国家，协助国家和地方妇女团体消除和防止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

行为。  

 我们呼吁各国、各国际组织和捐助者与当地妇女组织合作，为妇女，包括农

村妇女和女童创造安全生活环境。 

 


